
 

各学院（部），各部门： 

暑假将至，新冠疫情形势依然严峻，疫情随时会发生变

化。为切实做好暑假期间疫情防控有关工作，确保每位教职

工身体健康及安全出行，根据学校疫情防控的总体部署，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1、坚持每日一报制度，做好日常健康监控，严禁漏报、

瞒报、谎报，确保学校准确掌握教职工的健康状况。 

2、暑假期间继续实行校园准封闭式管理，各学院（部）、

部门继续做好本单位教职工“校园通行码”审批，实行“一

看二扫三测”并戴口罩方可进校园。 

3、由省外来的新进教职工、访客等要凭来浙后近 7 天

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方可申请进校。 

4、对于目前尚在境外的外籍教师，建议其近期不要回

学校。在国外访学教师，如确需回国的，要按属地防控要求，

进行核酸检测和 14 天隔离医学观察，返杭（临）后需再居

家隔离 7 天，并提供近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材料后才可

申请进校。 

5、近 7 日内从省外回来的教职工，须提前告知所在单



位，做好个人防护，返回后须进行核酸检测，检测结果为阴

性方可申请进校。 

6、暑假期间教职工不得到疫情中、高风险地区旅游、

探亲、访学等，实行暑假行程（出省）意向预报制，教职工

出省前要向所在学院（部）、部门提出申请，由所在单位审

批并向教师工作部报备后方可出行。中层干部出省由分管校

领导或联系校领导审批后向组织部报备。 

7、教师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活动原则上都在省内开展，

各单位要时刻掌握教职工出行动态。 

8、继续做好口罩等防疫物资的准备。暑假期间值班人

员做好个人防护，并对办公室等场所进行定期消毒。 

9、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对疫情防控工作要进一步提高思

想认识，强化责任意识，加强教育引导。要切实关心教职工

的身心健康，关注因疫情产生的负面情绪，做好心理危机干

预，加强教职工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。对因疫情防控需要不

能进校工作的教职工，做好思想引导工作。 

 

教师工作部 

2020 年 6 月 29 日 

 


